
遺產及贈與稅

申報實務



贈與稅申報實務

何謂贈與？（§4）

•本法稱贈與，指財產所有人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予他
人，經他人允受而生效力之行為。

•本法稱財產，指動產、不動產及其他一切有財產價值

之權利。



贈與稅申報實務

•申報之主體-何人為納稅義務人（§7）

•贈與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贈與人。但贈與人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以受贈人為納稅義務人：

一、行蹤不明。

二、逾本法規定繳納期限尚未繳納，且在中華民國境

內無財產可供執行。

三、死亡時贈與稅尚未核課。



贈與稅申報實務

•申報期限及受理機關:（§24）

•贈與人在一年內贈與他人之財產總值超過贈與稅免稅

額時，應於超過免稅額之贈與行為發生後30日內，向

主管稽徵機關依本法規定辦理贈與稅申報。



贈與稅申報實務
•申報期限及受理機關:（§24）

•贈與人在一年內贈與他人之財產總值超過贈與稅免稅
額時，應於超過免稅額之贈與行為發生後30日內，向
主管稽徵機關依本法規定辦理贈與稅申報。

•贈與財產價值如何計算?

•以贈與人贈與時之時價計算

•土地→土地公告現值

•房屋→房屋評定現值

•股票→上市:收盤價;未上市:公司淨值



贈與稅申報實務

•視同贈與或以贈與論？（§5）

•財產之移動，具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以贈與論，
依本法規定，課徵贈與稅：

•一、在請求權時效內無償免除或承擔債務者，其免除

或承擔之債務。

二、以顯著不相當之代價，讓與財產、免除或承擔債

務者，其差額部分。

三、以自己之資金，無償為他人購置財產者，其資金。

但該財產為不動產者，其不動產。



贈與稅申報實務

•四、因顯著不相當之代價，出資為他人購置財產者，

其出資與代價之差額部分。

五、限制行為能力人或無行為能力人所購置之財產，

視為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之贈與。但能證明支付之款

項屬於購買人所有者，不在此限。

六、二親等以內親屬間財產之買賣。但能提出已支付

價款之確實證明，且該已支付之價款非由出賣人貸與

或提供擔保向他人借得者，不在此限。



贈與稅申報實務

•二親等以內親屬間財產之買賣。

•市價1000萬，自有資金200萬，貸款800萬。

•看買受人資歷

•資金來源。

•受贈來源。



贈與稅申報實務



贈與稅申報實務



贈與稅申報實務

•贈與稅之計算

•贈與金額-尚未使用之免稅額-扣除額=贈與淨額

•贈與淨額×稅率-累進差額=應納稅額

•-免稅額:244萬元

•-常見扣除額:贈與附有負擔者，由受贈人負擔
部分應自贈與額中扣除。（§21）



贈與稅計算

⚫ 贈與稅稅率：累進稅率

⚫ 106年5月12日生效

⚫ 全年贈與淨額(元)        稅率 累進差額(元)

⚫ 25,000,000以下 10%            0

⚫ 25,000,000-50,000,000     15%         1,500,000

⚫ 50,000,000以上 20%         3,750,000



贈與稅計算-扣除額

⚫

⚫ 確係受贈人繳納才能



贈與稅計算-扣除額



贈與稅計算-扣除額



贈與稅計算-不計入贈與總額



贈與稅計算-不計入贈與總額

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法定繼承人及其順序）

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左列順序
定之：
一、直系血親卑親屬。
二、父母。
三、兄弟姊妹。
四、祖父母。

http://10.19.88.133/LawArticle.aspx?LawID=A060040000000900-20150114&ShowType=Ref&FLNO=1138000


贈與稅計算



贈與稅計算



贈 與 稅 常 見 問 題 及 爭 議



如果送了一棟市價2,744萬，但房屋評定現值及
土地公告現值總價值只有1,000萬的不動產給兒
子，兒子未來如果以3,000萬出售，兒子在申報
房地合一的所得額是獲利2,000萬，如果兒子持
有的期間是6年，必須按20%課徵房地合一所得稅，
繳納400萬的所得稅。因此合計贈與稅100萬再加
所得稅400總共要交給國庫500萬的稅金。

贈 與 稅 常 見 問 題 及 爭 議



贈 與 稅 常 見 問 題 及 爭 議



贈 與 稅 常 見 問 題 及 爭 議



贈 與 稅 常 見 問 題 及 爭 議



贈 與 稅 常 見 問 題 及 爭 議



贈 與 稅 常 見 問 題 及 爭 議



贈 與 稅 常 見 問 題 及 爭 議



贈 與 稅 常 見 問 題 及 爭 議



贈 與 稅 常 見 問 題 及 爭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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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 與 稅 常 見 問 題 及 爭 議



贈 與 稅 常 見 問 題 及 爭 議



不動產繼承登記申辦流程

➢ 第一站：
戶政事務所-除戶（全國各戶政事務所皆可申請）

◆ 應攜帶下列基本文件：

◆ 死亡證明書。

◆ 被繼承人戶口名簿。

◆ 被繼承人及其配偶身分證。（須配合換證之配偶身分證照片1張）

◆ 繼承人身分證及印章。

◆ 委託代理人辦理，應檢附委任書及代理人身分證、印章。

◼ 除戶7日後 ，被繼承人之財產資料轉入國稅局資料庫。



不動產繼承登記申辦流程

➢ 第二站：
就近至各國稅局-查調被繼承人財產、所得及贈與
資料

➢ 應攜帶下列基本文件：

◆ 繼承人國民身分證。

◆ 被繼承人死亡證明書或除戶戶籍資料。

◆ 繼承人與被繼承人關係證明文件。（如戶口名簿等）

◆ 委託代理人辦理，應檢附委任書及代理人身分證正本。



不動產繼承登記申辦流程

➢ 第三站：
被繼承人戶籍地之國稅局-申報遺產稅

◆ 應檢附之基本資料如下：

➔ 被繼承人除戶戶籍資料（如死亡診斷證明書或載有死亡
日期之戶口名簿影本）。

➔ 繼承系統表及各繼承人現戶戶籍資料（如身分證、戶口名
簿等），如有拋棄繼承者，應檢附法院准予核備之證明文
件。

➔ 委託他人申報者，應出具委任書及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

➔ 遺產之相關證明文件。



不動產繼承登記申辦流程

➢ 第四站：
地方稅務局-查欠（不動產所在地；坐落新北市
之不動產可於新北市任一地方稅務局查欠稅)

◆ 查明不動產是否有欠繳房屋稅、地價稅等，並加蓋稅捐
承辦人員之查欠章。



不動產繼承登記申辦流程
➢ 第五站：
地政事務所-登記（不動產所在地)

◆ 應攜帶下列基本文件：

◆ 土地登記申請書一份。

◆ 繼承系統表一份及所有繼承人之印鑑證明。

◆ 戶籍謄本一份（繼承人現戶及被繼承人除戶各一份）。

◆ 遺產稅繳（免）納證明書正本、影本各一份。

◆ 遺產分割協議書二份（正副本各一份，正本須貼印花稅）。

◆ 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正本）。

◆ 如有拋棄繼承權者，須附法院准予備查之公文正本及影本各
一份。



遺產稅申報實務

•申報之主體-何人為納稅義務人（§6）

•遺產稅之納稅義務人如左:

一、有遺囑執行人者，為遺囑執行人。

二、無遺囑執行人者，為繼承人及受遺贈人。

三、無遺囑執行人及繼承人者，為依法選定遺

產管理人。



誰是繼承人？
◼ 繼承人及受遺贈人

◆ 法定繼承人順序、應繼分及特留分：（民§1138、§1144、§1223）



誰是繼承人？

◼ 繼承人及受遺贈人

◆ 法定繼承人順序、應繼分及特留分：（民§1138、§1144、§1223）

繼承順序 應繼分 特留分

配偶 順序繼承人 配偶 順序繼承人

1 直系血親卑親屬 按照人數均分 應繼分1/2 應繼分1/2

2 父母 1/2 1 /2父母平分 應繼分1/2

3 兄弟姊妹 1/2 1/2兄弟姊妹平分 應繼分1/2 應繼分1/3

4 祖父母 2/3 1/3祖父母平分 應繼分1/2



遺產稅申報實務

•遺產稅之申報及受理機關:（§23）

•被繼承人死亡遺有財產者，納稅義務人應於被繼承人

死亡之日起6個月內，向戶籍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依本

法規定辦理遺產稅申報。可申請展延3個月。



遺產稅申報實務



遺產稅申報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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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稅申報實務















遺產稅申報實務



遺產稅申報實務



遺產稅申報書



遺產稅申報書



遺產稅申報書



遺產稅申報書
先生過世，遺有配偶及2個成年
子女
=1333+553+56+56+138=2136萬
免稅
基本1333+138=1471



遺產稅申報實務

•視為遺產之贈與（§15）

•被繼承人死亡前二年內贈與下列個人之財產，應於被

繼承人死亡時，視為被繼承人之遺產，併入其遺產總

額，依本法規定徵稅：

一、被繼承人之配偶。

二、被繼承人依民法第1138條及第1140條規定之各順

序繼承人。

三、前款各順序繼承人之配偶。



遺產稅申報實務

•遺產之扣除額

•配偶扣除額：553萬元

•直系血親卑親屬扣除額：每人56萬元。其有未滿18歲

者，並得按其年齡距屆滿18歲之年數，每年加扣56萬

元

•父母扣除額：每人138萬元



遺產稅申報實務

•遺產稅之計算

•遺產總額-免稅額-扣除額=遺產淨額

•遺產淨額×稅率-累進差額-扣抵稅額及利息=應納稅額

•-免稅額:1,330萬元(其為軍警公教人員因執行職 務
死亡者，加倍計算。)（§18）



什麼是遺產？

➢ 死亡時遺有之財產（§1）

◼ 不動產、動產及其他有財產價值之權利。

➢ 擬制遺產-死亡前2年內贈與（§15）

➢ 重病期間舉債、出售財產或提領存款（細則§13）

➢ 被繼承人死亡前因重病無法處理事務期間舉債、出售財產或提領存款
，而其繼承人對該項借款、價金或存款不能證明其用途者，該項借款
、價金或存款，仍應列入遺產課稅。

➢ 遺囑信託財產及未領受信託利益（§3-2）



什麼是遺產？

➢ 原則：死亡日之時價（§10）

◆ 受死亡宣告者：以法院宣告判決內所確定死亡日之時價

◆ 土地：公告土地現值

◆ 房屋：評定標準現值



什麼是遺產？

◆ 投資：（細則§28、§29）

➔ 上市（櫃）公司：收盤價

➔ 興櫃公司：當日加權平均成交價

➔ 初次上市、上櫃或登錄興櫃：承銷價格或券商認購價格

➔ 未上市（櫃）且非興櫃公司：資產淨值

➔ 無當日買賣價格：以前一日價格為準

◆ 信託利益：（§10-1、§10-2）



什麼是遺產？

➢ 死亡前2年內贈與特定個人之財產，於被繼承人死亡時
，視為被繼承人之遺產。

◼ 受贈對象：特定個人係指身分而言，非實際繼承人

◆ 被繼承人之配偶。

◆ 依民法第1138條及第1140條規定之各順序繼承人。

➔ 例如：子女、孫子女、父母、祖父母、兄弟姊妹

◆ 前款各順序繼承人之配偶

◆ 例如：兒媳、女婿、兄嫂、姊夫、弟媳、妹夫



什麼是遺產？

◼ 受贈對象：

◆ 例外：免依§15併計課稅

◆ 被繼承人與受贈人間之親屬或配偶關係於死亡前已消滅

➔ 因離婚，配偶及姻親關係消滅（83/03/18台財稅821480434號）

➔ 因死亡，配偶關係消滅（89/08/15台財稅0890455794號）

⚫ Q：監護人（子）出售受監護宣告者（母）之財產，並移轉現金
至自己所有之帳戶，俟受監護宣告者往生，應否依§15併計課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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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稅17-1

•被繼承人之配偶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主張
配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者，納稅義務人
得向稽徵機關申報自遺產總額中扣除。

•納稅義務人未於稽徵機關核發稅款繳清證明
書或免稅證明書之日起1年內，給付該請求權
金額之財產予被繼承人之配偶者，稽徵機關應
於前述期間屆滿之翌日起5年內，就未給付部
分追繳應納稅賦。



遺產稅17-1

•夫非無償或繼承取得之婚後財產5000萬

•妻非無償或繼承取得之婚後財產1000萬

•(5000-1000)/2=2000萬妻可先請求2000萬後再計算遺
產

•遺產=5000-2000=3000萬





遺產稅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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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